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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07 年 5 月 7 日至 6 月 8 日和  

  7 月 9 日至 8 月 10 日，日内瓦  

最惠国条款 

工作组的报告  

一、导  言 

1. 国际法委员会于 2007 年 6 月 1 日第 2929 次会议上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

的工作组，由唐纳德·麦克雷先生主持，研讨将“最惠国条款”专题列入其长期工

作方案的可能性。  

2. 工作组于 2007 年 7 月 16 日和 17 日举行两次会议。  

3. 工作组收到麦克雷先生和罗汉·佩雷拉先生编写的讨论文件。1 

二、工作组建议 

4. 工作组确定，委员会可以起到有益的作用，对投资协定领域最惠国条款的

含义和效果，予以澄清。认为这些工作是在委员会过去有关最惠国条款工作的基

础上着手进行的。  

                                                 
1  编为本报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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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此，工作组建议将最惠国条款列入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  

6. 工作组认为，为了着手进行这一专题，应当设立一个工作组，以如下方式

研讨这个专题：  

− 全面回顾自从委员会于 1978 年结束关于这个主题的工作以来关于最

惠国条款的国家实践和法学。  

− 逐步详细说明将最惠国条款列入投资协定所引起的问题。  

− 同经合组织、贸发会议和世贸组织等关心最惠国条款问题的其他机构

建立对话。  

− 针对示范最惠国条款，包括审议这一领域国家实践和法学时研拟的条

款编写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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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最惠国条款 

1.  1978 年，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最惠国条款专题的条款草案。大会没有就这

些条款草案采取任何行动。2006 年，在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上，长期方案工作

组讨论了是否应再次审议最惠国条款并将此专题列入长期工作方案的问题，但委

员会没有就此事作出任何决定。委员会请各国政府提交意见。在第六委员会第六

十一届会议上，一国支持这个想法，但两个国家对于再次讨论此专题是否明智表

示怀疑。委员会现在设立了一个工作组，审议是否应将最惠国条款这一专题再次

列入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的问题。  

2.  本讨论文件审查了下述问题：最惠国条款问题；1978 年所决定过的事

项；为何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个专题；1978 年以来发生的变化；委员会是否可以就

此问题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1.  最惠国条款的性质、起源和发展  

3.  最惠国条款是条约中的一项规定，按照这一规定，一国同意给予另一缔约

方不低于它给予其他国家(第三国 )的待遇。这是一种早期的、特定的不歧视条款，

它起源于早先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例如，1654 年大不列颠与瑞典签订的条约  1 

规定：  

两个盟国的人民、臣民和居民相互在对方的王国、附属国、土地、自

治领地拥有并享受任何其他外国人目前及今后拥有并享受的同样大、同样

充足的特权、关系、自由以及豁免。  

这样的条款只是保障所给予的待遇与其他外国人所受的待遇相同。这不是保证国

民待遇。国民所受的待遇可能好于或劣于外国人所受的待遇。因此，最惠国条款

不是一项全面的不歧视规定。  

                                                 
1  《大不列颠与瑞典和平通商条约》，1654年 4月 11日，BSP 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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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如大不列颠与瑞典的条约所表明的，给予最惠国待遇是为了两国的“人

民、臣民和居民”。这是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典型规定。这些规定主要是针对经

济活动的，虽然不完全是。按照这些协定给予优惠待遇的目的是便利每一国的臣

民在另一国境内的经济活动。的确，给予最惠国待遇的理由是经济的，最惠国待

遇的接受国希望其本国臣民避免受到与第三国臣民相比在经济上不利的待遇。最

惠国条款没有以任何国家平等概念为根据。  

5.  然而，最惠国取得的待遇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关于外交和领事关系的双

边条约也包含最惠国保证措施，这些措施既涉及维持外交和领事馆所的能力，也

涉及给予外交和领事人员的特权。2 一旦外交和领事关系由全面确立各种权利的多

边公约来调整，便不再需要由双边协定加上最惠国条款来防止歧视。  

6.  在经济领域以外，最惠国是适用于国与国关系由双边协定来调整的情况的

不歧视原则。如果关系是由多边协定调整的，这种条款便用处不大，因为在多边

协定中最惠国可以包含在一项一般性不歧视规定之下。然而，最惠国在经济领域

保留了其突出的地位，这一领域的多边协定均包含了最惠国规定。这反映了最惠

国在这一领域的经济目标，这是一般性不歧视规定所不包含的。  

7.  在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经济领域的最惠国待遇通常是有条件给予

的。一国通常不自动地给予最惠国待遇，而是以此换取另一国也给予好处。换句

话说，最惠国待遇是有代价的。这就是所谓的“有条件的最惠国”。后来给予有

条件的最惠国这种情况越来越少，因为人们更多地认识到，通过给予无条件的最

惠国待遇，给予国能够从中获得经济好处。因此，今天有条件的最惠国已经没有

多少意义。  

8.  无条件的最惠国是关贸总协定制度的基石。按照关贸总协定第一条，关贸

总协定其他缔约国的货物在入境地点“立即并无条件地”获得最惠国待遇。关贸

总协定第三条要求对进入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国内市场的货物给予“国民待遇”，

第一条与第三条加在一起后，最惠国原则成为关贸总协定不歧视原则的核心内

                                                 
2 例如见意大利与土耳其签订的领事公约，1929 年 9 月 9 日，129 L.N.T.S. 195, 引文见

于“特别报告员 Endre Ustor 先生编写的关于最惠国条款的第一次报告” (联合国文件

A/CN.4/213)，见《196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纽约：联合国，1970年)，第 166页，

第 57段(A/CN.4/SER.A/1969/A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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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这一点在世贸组织制度里继续有效。事实上，按照世贸组织协定，最惠国待

遇已经超出了对货物的具体适用，同样适用于服务领域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服务

贸易总协定第二条规定，对于“本协定所涉及的任何措施”，应广泛地适用最惠

国待遇。  

9.  尽管最惠国待遇在关贸总协定第一条中处于核心位置，但关贸总协定与世

贸组织也对最惠国待遇规定了重要的例外。主要的例外涉及区域安排，例如海关

联盟和自由贸易区，这些区域安排给予区域安排的成员以优惠待遇，而不是给所

有的关贸总协定缔约方以最惠国待遇。按照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这些优惠待

遇不一定给予关贸总协定其他缔约方或世贸组织成员国。  

10.  世贸组织制度继续适用最惠国待遇并拥有自己的争端解决程序，这意味

着在世贸组织的贸易制度内，有机会对最惠国待遇作出一致的解释。然而，随着

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以及双边投资协定的大量增加，最惠国待遇有了新的生命

力，因为所有这些协定通常含有一定形式的最惠国要求。  

2.  国际法委员会原先就最惠国条款开展的工作  

11.  国际法委员会对最惠国条款的处理，起源于它围绕条约法所开展的工

作。最初有人提议，条约法条款草案应加上一项规定，说明在涉及最惠国条款

时，这些条款草案不适用。委员会决定不这么做，而是将最惠国条款作为一个单

独的专题来审议。3 特别报告员 Endre Ustor 先生和其继任者 Nikolai Ushakov 先生

对截止于 1970 年代中期所存在的最惠国条款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们的报告根据

了各个领域所缔结的包含最惠国条款的条约的大量国家实践、国际法院涉及最惠

                                                 
3  “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关于其第三十届会议工作的报告”(联合国文件 A/33/10)，见

《1978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纽约：联合国，1979 年)第 8 页，第 15 段

(A/CN. 4/SER.A/1978/Add.l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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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条款的裁决 (英国诉伊朗案， 4  美利坚合众国在摩洛哥的国民权利案，  5 

Ambatielos 案  6 ) Ambatielos 仲裁案  7 以及各国法院所作的大量裁决。  

12.  委员会所采取的处理办法是，将最惠国条款和最惠国待遇“作为法律制

度”来研究  8 而不是简单地作为条约法问题来处理，并且广泛地审视最惠国条款

的实施，而不局限于国际贸易领域。委员会努力避免试图解决“技术性、经济

性”的问题。9 

13.  委员会所拟定的总共 30 条的条款草案涉及下列事项：最惠国条款和最惠

国待遇的定义(第 4 和第 5 条草案)、范围，即最惠国待遇的传统的而非习惯的国际

法依据(第 7 条草案)，最惠国待遇的范围(第 8、第 9 和第 10 条草案)，有条件和无

条件最惠国的作用(第 11、12 和 13 条草案)，按照最惠国条款提供的待遇的来源

(第 14 至第 19 条草案)，按照最惠国条款所阐述的权利的时间(第 20 条草案)，最惠

国条款的宗旨或暂停实施(第 21 条草案)，最惠国条款与普遍优惠制度的关系(第 23

和第 24 条草案)，内陆国家边境运输和过境权特殊情况。  

3.  第六委员会对条款草案的反应  

14.  大会从来没有对最惠国条款草案采取任何行动。第六委员会里的辩论  10 

表明对条款草案有好几项关切，但两个问题特别突出。首先，人们关切的是，条

款草案没有排除海关联盟和自由贸易区。这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来说尤其是

个问题，这些国家不希望看到按照《罗马条约》所给予的优惠待遇通过最惠国而

                                                 
4  英国伊朗石油公司(联合王国诉伊朗) [1952] 国际法院裁决汇编，第 93页。 
5   美利坚合众国在摩洛哥的国民权利案(法国诉美利坚合众国)[1952]国际法院裁决汇编，第

176页。 
6  Ambatielos 案(希腊诉联合王国)[1952]国际法院裁决汇编，第 28页。 
7  Ambatielos 仲裁(联合王国－希腊)，(1956)，联合国仲裁裁决汇编，第 12 卷，第 83

页。 
8  注 3,第 61段。 
9 同上，见第 62段。 
10  第六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联合国文件 A/C.6/33/SR.27-45 (1978)。在第六委员会

提出这一议题的时间分别是 1980年至 1983年，1988年和 1989年，以及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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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到不是欧共体成员的国家。他们希望看到条款草案不包括海关联盟和自由贸

易区。缔结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中国家也表达了类似的关切。  

15.  其次，对于条款草案中对发展问题的处理，包括对普遍优惠制度的处

理，人们表达了关切。对于有些国家来说，条款草案没有足够地处理发展中国家

的优惠问题；对另一些国家来说，条款草案介入了关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辩

论。这些关切再加上其他关切，意味着在大会内部没有足够的国家支持将条款草

案转化为一项公约。对一些国家来说，条款草案应简单地视为指南性的东西。  

4.  1978 年以来发生的变化  

16.  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处理最惠国条款和 1978 年的最后条款草案时所存在的

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特别报告员曾依赖好几项双边安排来证明与最惠国条款有关的

国家实践，但这些双边安排已经被多边安排所取代。结果是，今天的最惠

国更侧重于经济领域。  

其次，在审议最惠国时作为主要渊源的关贸总协定现在已经融入到世

贸组织中。这一变化的结果是，最惠国的范围大幅度扩大，已经超出货物

领域，扩展到服务和知识产权领域。此外，世贸组织的具有上诉程序的争

端解决制度使得世贸组织协定中的最惠国条款有机会得到权威性的解释。  

第三，在双边和区域基础上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况以及谈判双边投

资协定的情况都大量增加，这些协定均包含最惠国条款。  

第四，通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程序或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来

解决投资协定所涉及的争端导致对最惠国条款的解释扩大到投资领域。  

17.  所有这些情况都对今日如何看待最惠国条款以及对委员会 1978 年产生的

条款草案的现实意义产生影响。现在，如果要评估最惠国条款是如何实施的，在

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则有大量新的实践需要考虑。关贸总协定第一条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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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最惠国义务与各国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世贸组织上

述机构中得到过具体的讨论。11 

18.  与最惠国条款有关的实践所发生的背景也不同于委员会上次审议最惠国

条款时的背景。1978 年的条款草案在考虑最惠国条款与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问题

之间的关系时，大量依赖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贸易领域关于给发展

中国家优惠待遇的讨论现在主要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进行，世贸组织的成员越来

越具有普遍性，另外这种讨论还具体在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发展回合里进行。  

19.  在投资协定领域，最惠国条款的性质和范围也成为突出的问题。某些最

惠国规定所具有的范围以及各种投资法庭所采取的不同做法造成了涉及最惠国规

定的最大挑战。这种大量的案例法在委员会早先开始工作时并不存在。  

20.  在全球经济开放和更加经济一体化这种大背景下，最惠国条款在成员国

的国际经济关系中依然是一项关键因素。或许可以从两个阶段来看待最惠国条款

依然具有的相关性。在第一阶段，即在 1990 年代，大量出现双边投资促进和保护

协定，这强调了最惠国条款的继续具有的重要性，这种条款与其他条款一起，确

保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能够得到国际最低限度待遇标准。在第二阶段，出现了自

由贸易与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这些协定全面地处理了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开放以及

投资待遇问题，再加上服务与投资部门相互交叉的密切联系，导致最惠国条款的

适用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21.  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特点是，即使在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前已经在投资方

面给予最惠国待遇，而这在过去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中是不常见的，在那种协

定里，最惠国待遇通常局限于建立之后的阶段。缔结这些包含关于外国投资的实

质性内容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全面经济伙伴协定，预示着在当代各国经济关系中，

最惠国条款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最惠国条款在这些经济一体化协定中所起的作

用，值得从法律的角度作更深入的研究。  

                                                 
11  “欧共体给予发展中国家关税优惠的条件”(2004)，世贸组织文件 WT/DS246/AB/R(上

诉机构报告)。 



A/CN.4/L.719 
page 9 

 
 

5.  最惠国条款在今天面临的挑战  

22.  对各种条约包含最惠国条款的实践情况进行详尽的研究，无疑会揭示出

这种条款目前在各国实施及发挥作用的情况。这可能导致就最惠国问题产生新的

精辟见解。然而在投资领域，随着采用最惠国条款，出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这

可能对最惠国条款在其他背景下的实施产生影响。  

23.  Maffezini 诉西班牙王国一案中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12 起诉人 Maffezini

是阿根廷公民，他依据阿根廷与西班牙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提出诉讼。西班牙

称，按照该协定第十条第 3 款，Maffezini 必须先将案件提交西班牙国内法院，过

18 个月之后，才可依据该协定的规定提出诉讼。然而，起诉人指出阿根廷与西班

牙签订的投资协定中有一项最惠国条款，该条(第 4 条)规定：  

在本协定所约束的所有事项中，这种待遇不应低于每一缔约方向第三

国投资人在其领土内所作的投资给予的待遇。  

起诉人然后指出，按照西班牙与智利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按照该协定提出诉讼

的投资人不需要首先将诉讼提交西班牙国内法院。与此相对照，阿根廷投资者所

获得的待遇低于智利在西班牙的投资者所获得的待遇。因此，按照阿根廷与西班

牙协议中的最惠国条款，起诉人称，他有权获得智利投资者按照西班牙与智利的

双边投资协定所获得的那种更为有利的待遇。因此，起诉人称，他没有先在西班

牙法院提出诉讼，这不妨碍按照阿根廷与西班牙签订的投资协定提出诉讼。  

24.  法庭驳回了西班牙的论点，即阿根廷与西班牙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

条款仅适用于实质性规定，而不是程序性规定，法庭指出最惠国条款明文规定，

它适用于“本协定所约束的所有事项”。在审查了原先的国际判例和西班牙的条

约实践之后，法庭得出的结论是，起诉人可以使用阿根廷与西班牙的双边投资条

约中的最惠国条款来要求获得西班牙与智利投资协定中所规定的更好的待遇，因

此不必向西班牙国内法院提起诉讼。  

                                                 
12  Maffezini 诉西班牙王国，2000 年 1 月 25 日，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件，编号

ARB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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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后来所设的法庭有的沿用了 Maffezini 案的裁决，13 有

的对 Maffezini 案的裁决作了区分  14 。是否出现了对最惠国规定的一致的解释，

尚不清楚。Maffezini 裁决案开辟了这样的可能性，即最惠国条款可能具有极为宽

阔的范围。最惠国条款有可能成为一项“超级条约”条款，这使得受益国能够简

单地从第三国从其他缔约方那里享受的好处中加以挑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选

购条约”。在审理 Maffezini 案时，法庭的成员看到了他们的裁决可能产生的问

题，试图以一系列例外来限定范围。但在裁决中，这些例外所依据的原则并不清

楚，另外也看不出这类例外是不是排他性的。  

26.  Maffezini 案裁决给各国提出的问题是，它们能否事先有把握地确定当其

在投资协定中加上了最惠国条款时，它们实际上承担了什么样的义务。它们给予

了广泛的权利？还是这些权利更为有限？1978 年的条款草案就此问题提供的指导

意见很有限。按照第九条草案，受益国在最惠国条款下只获得“在该条款的主题

范围之内的权利”。确定条款的主题事项，正是 Maffezini 案以及其他法庭所力图

解决的一个问题。  

27.  最惠国条款的范围问题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特别是与投资协定中其他

规定的关系，例如那些涉及国民待遇和“公正与公平待遇”相关的规定。一些投

资法庭所采取的观点是，最惠国条款使一国有理由援引其他投资协定，以确立什

么构成“公正与公平待遇”。15 这也造成最惠国条款范围的不确定。  

28.  Maffezini 案造成的结果是，各国力图对最惠国条款加以限定，使它不产

生广泛的后果。对实质性和程序性规定加以区分，将争端的解决排除在最惠国条

款之外，以及将最惠国限定于具体的好处等，这些都写进了各种协定中。问题

是，各国无法确定在实际当中这些新的条款将如何解释。  

                                                 
13 西门子公司诉阿根廷共和国，2004 年 8 月 3 日，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件，编号

ARB/02/8。 
14  例如见 Salini Costruttori S.p.A. and Italstrade S.p.A 诉约旦哈希姆王国，2004年 11月 9

日，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件，编号 ARB/02/13。 
15  MTD Equity Sdn. Bhd. & MTD Chile S.A诉智利，2004年 5月 25日，投资争端解决中

心案件，编号 ARB/01/7；Pope & Talbot, Inc. 诉加拿大，北美自由贸易区法庭的裁决，2001年 4

月 10日，122 I.L.R. 35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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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在一定层次上，这一问题是个单纯的条约解释问题。最惠国条款在不同

的协定中有不同的措词。一些具有广泛的范围，另一些范围很窄。一些限定最惠

国待遇只能由“类似情形中的”当事者享用。因此，解释者的作用是确定有关条

款的具体范围。按照这种做法，问题能够通过解释来加以解决。但在另一层次

上，所涉问题更具有根本性。条约的解释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解释者如何对待

最惠国条款将部分取决于解释者如何看待最惠国条款的性质。  

30.  如果最惠国条款被视为具有促进不歧视和协调作用的目的，那么条约的

解释者可能认为该条款的目的便是允许、实际上鼓励选购条约。一个解释者如果

将最惠国条款视为具有容许在平等机会基础上进行竞争的经济目的，便有可能更

愿意赞同在解释最惠国条款时对实质性与程序性条款加以区分。在这方面，在世

贸组织背景下以及在其他领域中对最惠国条款进行解释的经验可能对投资协定的

最惠国条款的解释具有指导意义。  

6.  国际法委员会能够做哪些有益的事情？  

31.  很显然，自从 1978 年最惠国条款草案出现以来，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在存在着大量的实践和判例，而这些在当时都不存在。随着最惠国条款在投资

协定中的适用，也出现了问题，于是各国要求对这一领域的法律进行澄清，或使

之逐步发展。  

32.  如果说，导致大会没有使 1978 年的条款草案变成公约的实际理由今天依

然存在，那么只有在提议委员会对 1978 年条款草案进行订正和更新时，这种说法才

更有说服力。现在有一些论坛正在处理对那些条款草案的关切。就普遍优惠制度问

题以及更广泛的发展问题而言，这些问题正在世贸组织和多哈发展回合的框架内处

理。就海关联盟与自由贸易领域而言，这些问题也在世贸组织协定的框架内处理。

委员会没有理由针对一个正在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和世贸组织各专家组和上诉机

构的决定框架内发展的制度，主动考虑进行一项编纂或逐步发展的工作。 

33.  今天与最惠国条款有关的问题不同于当初引起人们对 1978 年条款草案关

切的那些问题。今天的问题尤其与投资协定有关，但其适用的范围可能更广。鉴

于目前存在的问题的性质，真正的问题是，国际法委员会作为负责国际法的逐渐

发展以及编纂的联合国机构是否能做任何有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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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这不是说，这一问题是狭隘的技术性问题，仅应由其他一些机构来审

查。事实上不是。与最惠国条款相关的基本问题实际上是国际公法所涉及的事

项。核心问题是如何解释最惠国条款。这看起来可能是个狭隘的问题，但事实上

它可能是个广泛的问题，既涉及对条约的解释，又涉及各国按照最惠国条款所承

担的义务的性质和范围。这要求我们理解最惠国条款的作用和职能以及它与国际

法不歧视原则的关系。  

35.  其他机构也在讨论这一问题。经合发组织编写了一份关于最惠国条款的

研究报告， 16 贸发会议也编写了研究报告。17 同样，这一问题在学术文献中也在

讨论。这不是说已经没有再讨论的余地。  

36.  一些政府所持的相反意见是，最惠国条款形式各异，不那么容易归到一

般类别中。各国政府有能力根据自己的需要相应地制定最惠国条款，因此没有必

要对这一问题进行一般性的审议。对于所出现的问题，可以逐案地解决，因此应

该让最惠国条款解释方面的判例继续发展。据此，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什么

作用可以发挥。  

37.  那些支持委员会在这方面开展工作的人认为，委员会在这方面可以做的

有益事情是，就最惠国条款的解释提供权威性的指导意见。这就要求详尽地分析

最惠国条款的性质、范围和基本理由的发展情况、最惠国条款当今在起作用的各

个领域的现有最惠国条款的判例、在当代实践中最惠国条款的种类和实际运用，

以及最惠国条款如何被解释以及它们应该如何被解释。  

38.  委员会工作的结果可以是关于最惠国条款的解释的条款草案或指南草

案，也可以是一系列发展中的最惠国条款或条款类别的样本，并附上关于解释的

评注。任何一种结果都可能为谈判带有最惠国条款的协定提供指导，也为解释投

资协定的仲裁人提供指导。  

                                                 
16 经合发组织金融和企业事务司，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国际投资工作文件，工作文件编号 2004/2 (2004)。在线文本：<http://www.oecd. 

org/dataoecd/21/37/33773085.pdf>。 
17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1999)贸发会议

国际投资协定系列文件。联合国文件编号 UNCTAD/ITE/IIT/10 (Vol.III)。 



A/CN.4/L.719 
page 13 

 
 
 39.  最惠国条款的解释这一专题符合委员会选择专题的标准。它符合各国的

需要，这方面的实践也已充分地发展，允许在这方面进行逐步的发展和编纂。专

题具有确定的范围，可以在本五年期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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